
 

 

东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
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

 

东防控交〔2022〕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 
接收处置指引（第一版）》的通知 

 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疾控中心、

东莞海事局、沙田海关、太平海关，虎门、沙田、麻涌镇疫情

防控指挥办： 

为更好贯彻落实《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

关总署 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转国内航线船舶
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专班会同市疾控、海关、海事

等部门制定了《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处置指引（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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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版）》，经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同意，现将该指引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东莞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交通运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（代章） 

2022年3月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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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处置指引
（第一版） 

 

为更好贯彻落实《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海

关总署 国家移民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际转国内航线船舶

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“拟转入国内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产

生的生活垃圾、生活污水应当在入境口岸接收上岸后，方可转

入国内航线运营。要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通知要求，由当

地联防联控机制对入境的国际航行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、生活

污水进行接收，并依据医疗废物管理有关规定开展分类收运处

置。”要求。我专班会同市疾控、海关、海事等部门共同研究制

定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接收处置指引如下。 

一、适用对象及范围 

本《指引》仅适用于到港拟国际转国内航线的国际航行船

舶。 

二、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收运处置防疫措施 

（一）人物齐防 

需转入国内航线营运的国际航行船舶，应当自抵达境内入

境口岸后满 14 天，所有船员未出现任何疑似新冠肺炎症状，并

在入境口岸由海关对全体船员采集 2 份鼻咽拭子样本，分别使

用不同试剂进行核酸检测，其中 1 份由海关进行检测，另外 1

份由海关交属地（沙田、麻涌、虎门）镇疫情防控指挥办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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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检测单位检测（检测结果应反馈海关）。全体船员检测结果为

阴性，船东公司或船舶代理公司委托有资质的检疫处理单位，

对生活垃圾使用有效氯 50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进行消毒处理，

生活污水对照《广东省国际（含港澳）港口及其一线人员新冠

肺炎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引（第二版）》消毒作业要求实施消

毒处理，海关按职责进行监督。 

如船上人员检测结果为阳性，海关部门要在 2 小时内通报

当地防控指挥办，按照相关指引妥善处置。同时，加强水运人

员台帐及相关轨迹跟踪落实，一旦发现船员后续阳性报告，要

及时按台帐链条强化管控。 

（二）生活垃圾收集和贮存 

（1）国际船舶靠泊处置：要选择位置远离人员活动区域、

位置相对偏僻的泊位靠泊。生活垃圾投放点设置一个有“国际船

舶生活垃圾”识别标识的垃圾桶，配备消毒工具和有效氯浓度分

别为 1000mg/L、5000mg/L 的含氯消毒剂。 

（2）国际船舶要指定专职的船舶生活垃圾负责人，负责对

接需处置垃圾的联系沟通工作。 

（3）国际船舶生活垃圾投放前，尽量滤除生活垃圾中的积

水，用配备的消毒剂喷洒消毒至完全湿润后装入双层黄色垃圾

袋，垃圾体量不超过垃圾袋容量的三分之二，随后对垃圾袋外

表逐层喷洒消毒，避免挤压垃圾袋，采用鹅颈结扎紧袋口，再

将已扎紧袋口的垃圾交具备资质的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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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国际船舶生活垃圾上岸后，利用含氯消毒剂溶液对国

际船舶生活垃圾投放点及使用过的垃圾桶进行全面消毒。 

（三）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

接收单位：一是已配置船舶生活垃圾接收设施的已设置医

疗废物暂存场所的涉外贸码头企业；二是已取得船舶污染物接

收服务备案证明的第三方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。 

国际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消毒后专车专运交生活垃圾焚

烧厂处置；国际船舶传染病患者或者疑似传染病患者产生的废

弃物及核酸检测、疫苗接种等医疗过程产生的医疗废物由已设

置医疗废物暂存场所的码头企业接收贮存专人管理，并交由东

莞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收运处置。 

（四）生活污水接收处置 

使用专门机器收集船舶上的排泄物和生活污水，消毒处理

后排放。用有效氯 20000mg/L 的含氯消毒液，按粪、药比例

1:2 浸泡消毒 2 小时；若有大量稀释排泄物，应用含有效氯 

70%-80%漂白粉精干粉，按粪、药比例 20:1 加药后充分搅匀，

消毒 2 小时。 

三、收运人员安全防护和健康管理 

（一）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收运人员采取二级防

护标准。穿戴好防护服、KN95/N95 口罩、防护面罩、双层一

次性医用橡胶或丁腈手套、一次性医用帽、长筒胶鞋、一次性

鞋套等防疫用品，避免意外暴露造成感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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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收运工作人员在每次

完成收运任务后，开展核酸检测 3 天 2 检（两次采样间隔 24 小

时以上），期间坚持非必要不外出，不聚集，不聚餐。 

四、结果反馈 

国际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已接收上岸后，口岸所在地

专班要及时向海关反馈结果，或明确向海关反馈结果的其他形

式和渠道；海关部门收到反馈后，要及时按照程序办理国际船

舶外转内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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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2022 年 3 月 9 日印发 


